
 

 

条文 2.5.1(“健康舒适” 第5.1.5)  

 

审查要点： 

1. 在设计文件中应列出主要功能房间的照度、照度均匀度、眩光、一般显

色指数等参数值(包括标准值、计算值，对于需二次装修的功能房间应提出参数

值要求)。照明数量和质量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 和《建筑环境通用标

准》GB 55016 的规定。 

2. 在设计说明及主要电气设备表中应说明人员长期停留场所的照明应选择

安全组别为无危险的照明产品。 

3. 在设计说明及主要电气设备表中应说明选用 LED 照明产品的光输出波形

的波动深度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LED 室内照明应用技术要求》GB/T 31831 的

规定。 

 

审查材料： 

1. 设计说明； 

2. 设计图纸。 


